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研专项经费使用办法（试行）
（2017年11月修订）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专项经费（300万/年）用于实验室在岗科研人员科研创新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奖励性支持经费、科研业务性经费、平台及基地建设经费（从实验室运行经费中支出）。按年度申请，执行时间为1年。
一、奖励性经费
对获奖、论文、专著和专利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经费匹配支持。此部分占总经费的70%（200万/年）。其中，科技获奖奖励经费额度固定，剩余经费根据发表文章（Nature和Science论文除外）、出版专著和授权专利的总数加权平均分配。
奖励性经费须填写《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专项经费申请书》，以课题组形式发放建卡。
1. 科技获奖奖励经费
第一主持单位的获奖项目：国家级一等奖100万；二等奖30万；省部级一等奖15万；省部级二等奖5万，实验室为第二主持单位的，奖励上述经费的50%。
2. 论文、专著、专利奖励经费
（1）论文
奖励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英文法定名称：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作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第一单位）的SCI论文；通讯作者为第二单位的，奖励上述经费的50%。按照研究所分档方案进行分配奖励。
在《Nature》和《Science》刊物相关栏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给予固定奖励，不纳入论文加权平均分配。只奖励“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作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第一单位）的Nature和Science论文，奖励金额为20万/篇x栏目指定系数。《Nature》和《Science》刊物相关栏目学术论文系数如下：
	刊物
	栏目
	系数

	


Nature
	Reviews
	1.2

	
	Articles
	1.2

	
	Letters
	1.0

	
	Perspective Articles
	0.4

	
	Hypothesis
	0.4

	
	Analysis
	0.4

	
	Technology Features
	0.2

	
	Comments
	0.2

	
	Brief Communication
	0.2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
	1.2

	
	Reviews
	1.2

	
	Reports
	1.0

	
	Brevia
	0.8

	
	Technical Comments
	0.4

	
	Perspectives
	0.4

	
	Policy Forum
	0.2



（2）专著
奖励专著为公开出版的学术论著，只对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英文法定名称：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作为第一单位的著作进行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 国际出版的英文学术专著：15万。
· 中国（含中外联合）出版的英文学术专著:10万。
· 其它中国出版学术专著：科学出版社8万；其他出版社5万。
· 译著按以上英文学术专著奖励标准的50％计算。
（3）专利
只奖励已授权公布的发明专利。实验室作为第一单位的专利奖励5万/项，第二单位专利奖励3万/项。
二、科研业务性经费
科研业务性经费占总经费的30%（100万/年），主要用于支持以下类别项目。对前期执行科技专项业绩不佳（包括经费预算）的申请人，不予资助。所有申请项目为1年。对申报时间为2年的项目，不予受理。
1. 人才培养
（1）经预评估对可能冲击“杰青”的科技人员给予资助支持（20万/年；连续资助2年）；若没获得此项支持而获得了“杰青”，给予同样的经费匹配。
（2）支持35岁以下的年轻科技人员出国合作（包括港、澳、台地区）研究（10万/年），但须首先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和中科院公派留学基金，具体时间节点咨询科技处，后二者未能获得资助的情况下，实验室才受理批复, 须同时提交对外合作与交流处签字的纸质申请书。资助经费只用于国际差旅费及境外生活补贴，每年在国外至少工作8个月以上。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供国外科研机构接收函和科研条件情况介绍。
2. 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鼓励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研究，以技术组形式申报,经费不超过10万/项。
3. 学科生长点的基础性研究
鼓励对学科生长点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经费不超过10万/项。2018年科研专项经费，不受理学科生长点项目申请。
[bookmark: _GoBack]4 国际合作项目
对推动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仅指项目经费进研究所的项目），可申请补助国际差旅费5万元/项。
5 其他
根据科研工作实际需要，提出以上类别（1-4）之外的科研业务性经费申请的，需充分论证其必要性。经费不超过10万/项。
三、平台及基地建设经费
加强实验室公共平台和公共基地建设是提升实验室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实验室运行经费中支出，申请项目执行期为1年。实验室近期规划的平台及基地建设项目有：
1. 环境生物学与技术研究平台
2. 野外观测台站建设基地。
· (亚)深水湖泊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究站；
· 重金属污染与防治野外观测研究站；
· 全球（气候）环境变化野外观测研究站。
平台及基地建设专项经费原则上以研究室创新单元作为主体申请，所建设的公共平台和公共基地须向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开放和共享。
四、经费申请及使用
1. 以上所有科研专项经费必须填写《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专项经费申请书》。
2. 《申请书》批复后必须严格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并严格执行科研专项经费预算。
3. 科研专项经费预算使用范围：仅限与研究工作直接相关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劳务费只用于支付研究生（博士后）和临时聘用人员等劳务性费用，不能用于实验室科研人员工资、奖金、津补贴、福利、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支出，严禁以任何方式牟取私利。
4. 对不能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或者未执行科研专项经费年度预算95%以上的项目，结余经费上缴实验室统一支配，并扣除下年度“奖励性经费”的50%（仅限奖励性经费项目），不受理下年度“科研业务性经费”和“平台及基地建设经费”申请。
5. 科技专项奖励性经费、科技专项业务经费、平台及基地建设经费一次性建卡拨付。


